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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成員組成及成員組成及成員組成及成員組成及運作情形運作情形運作情形運作情形 

最近年度董事會開會 6次(A)，董事監察人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列) 

席次數(B)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B/A】 
備註 

董事長 林坤銘 6 0 100% 104.06.09連任 

董事 王鵬森 6 0 100% 104.06.09連任 

董事 王光祥 5 0 83% 104.06.09連任 

董事 邱啟新 6 0 100% 104.06.09連任 

董事 陳中和 5 0 83% 104.06.09連任 

監察人 林玲玉 6 0 100% 104.06.09連任 

監察人 董清銓 5 0 83% 104.06.09連任 

監察人 傅  達 6 0 100% (註 1) 

獨立董事 黃慶堂 6 0 100% 104.06.09連任 

獨立董事 武永生 6 0 100% (註 1) 

註 1：104年股東常會董監任期屆滿改選，原獨立董事傅達轉任監察人；原具獨立職能監察人武永生轉任獨立董事。 

註 2：106年度董事會獨立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董事會日期 106.01.20 106.03.23 106.05.10 106.07.28 106.11.03 106.12.22 

黃慶堂 V V V V V V 

武永生 V V V V V V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

理：   



 2 

    (一)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  日期  議案內容  證交法第 14 條  之 3 所列事項  獨 董 持 反 對  或 保 留 意 見  公司對獨董意見之處理情形  
106.03.23 
第 13 屆  

第 14 次  

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修訂案。 V 同意照案通過  無  

106.07.28 

第 13 屆  

第 16 次  

1.本公司「105 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修訂

案。 
V 同意照案通過  無  

    (二)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無此情形。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日期  議案內容  董事姓名  應利益迴避原因 表決情形  

106.07.28 
第 13 屆  

第 16 次  

1.本公司 105 年

度分派經理人

員工酬勞案。  

林坤銘  

王鵬森  

該董事兼任本公司經理人，本

分派案分派金額與兼任經理

人董事本身具有利害關係。  

依據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十四條規

定，林坤銘董事長及王鵬森董事已依規定

迴避。本案經主席徵詢除依規定迴避董事

外之其他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106.12.22 
第 13 屆  

第 18 次  

1.106年年終獎金

發放案。  

林坤銘  

王鵬森  

該董事兼任本公司經理人，本

分派案分派金額與兼任經理

人董事本身具有利害關係。  

依據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十四條規

定，林坤銘董事長及王鵬森董事已依規定

迴避。本案經主席徵詢除依規定迴避董事

外之其他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與執行情形評估：  

(一) 加強董事會職能 

1. 本公司訂有「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已擬訂董事會成員組成多元化方針，並充分落實多元化理念，請詳本公司 106

年報及本公司網站利害關係人專區。  

2. 本公司訂有「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建立績效目標以加強董事會運作效率。106 年度董事會內部自評以及董事成

員自評作業，已於 106 年底前完成，評估結果顯示本公司董事會充份發揮應有之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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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依相關法令參加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所指定機構舉辦涵蓋公司治理主題相關之進修課程，

106 年度進修情形請詳本公司 106年報。  

4. 為強化董事會運作之獨立性，本公司設置二席獨立董事，分別為黃慶堂先生及武永生先生，兩位獨立董事以其專業

知識、會計及財務分析等專業能力，就董事會中有關業務、內控制度執行及財務等相關議案，提供董事會良好之建

議。  

5. 依本公司章程第 19條規定並經董事會決議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董監責任保險，自 96 年起每年均為本公司董監投保

董監責任保險並提董事會報告。  

(二) 提昇資訊透明度等 

1. 本公司及子公司之財務報表，均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定期查核簽證，對於法令所要求之各項資訊公開，

均能正確且及時予以完成，並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露工作。  

2. 本公司於 98 年 12 月 10 日經董事會決議制訂「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並建立發言人、代理發言人制度，

以確保各項重大資訊能及時允當揭露。  

3. 本公司所架設網站已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並連結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供股東及利害關係人參考公司財務業務之相

關資訊。  

4. 本公司於 100 年起參與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資訊揭露評鑑，100 至 103 年度評鑑結果均為 A 級。104 年起參加公司治理中心評鑑，104 至 106 年度評鑑結果皆列為前 6%至 20%之公司。  
 


